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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滨州医学院纪委办公室文件 
滨医纪办发〔2018〕2 号 

 

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 
 

各党总支（党委），各部门、单位、院（系）：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适应当前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形势、新要求，及时反映学校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动态，推广总结经验做法，进一步提升

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信息化水平，现将加强学校

党风廉政建设信息报送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送内容 

结合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的部署要求，

结合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突出本单位工作特色，重点

采用工作信息、网络舆情信息、调研报告等 3 类形式，编写、

报送信息。 

（一）工作信息报送重点 

1. 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重要会议精

神、重大决策部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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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落实学校党委、纪委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工作、重点项

目等的推进情况； 

3. 落实主体责任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领导班子

成员履行“一岗双责”、落实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议

事规则等的情况； 

4. 本单位开展廉政宣传教育工作的情况； 

5. 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相关的制度建设情况； 

6. 本单位在执行党的纪律和规矩，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省委实施办法和学校有关规定，纠治“四风”，加强党员

干部作风建设，纠正损害师生利益不正之风方面好的创新做

法和成效； 

7. 廉洁从政、立德施教、诚信求学的典型人物、先进事

迹； 

8. 其他工作信息。 

（二）网络舆情信息报送重点 

1. 师生对涉及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重大

事件、重要工作部署、党员领导干部的相关舆情信息； 

2. 本单位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舆情信息； 

3. 各单位领导同志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原

创的、具有鲜明观点的讲话摘要、文章； 

4. 师生舆论焦点、热点难点反映、专家看法见解等； 

5. 其他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倾向性、苗头性的舆情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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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研信息报送重点 

1.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的调查研究、理论研

究和心得体会。 

2. 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报告，包含典

型经验、工作亮点、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等内容。 

二、报送要求 

（一）报送数量 

各党总支，各部门、单位、院（系）每月报送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信息不少于 1 篇，每学期报送网络舆情信息不少于

1 篇，鼓励积极报送调研信息或理论文章。 

（二）编写要求 

1. 工作信息、网络舆情信息一般在 1000 字以内，调研

报告（含问题分析报告、理论研究、工作心得体会等）一般

在 3000 字以内。报送内容须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方

可报送。 

2. 为适应自媒体特点，除文字、照片外，可以报送图说、

漫画、图表、视频类信息，内容均需原创，力求语言鲜活、

突出主题、形式灵活。图片类信息要配有文字说明。 

（三）刊发途径 

非涉密信息在校纪委官方网站发布；质量较高的，由校

纪委宣传教育科负责整理后，通过“廉洁滨医”微信公众平

台向全校师生推送，并向上级媒体推荐；网络舆情信息和调

研信息，除在校纪委官方网站和微信平台发布外，将择优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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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党委会、院长办公会、纪委委员会议等推荐，作为学校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信息参考。涉密信息，

一般不予公开发布。 

（四）报送方式 

信息报送采用纸质版和电子版相结合的报送方式。非涉

密信息，纸质版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报

送至校纪委宣传教育科；电子版报送至校纪委邮箱。涉密信

息不得通过传真方式或互联网报送，必须由专人报送。报送

时须注明报送内容类别（工作信息、网络舆情信息、调研信

息）、单位、作者姓名和日期等。 

报送地址：校纪委宣传教育科（图书办公楼 13 楼 1307

室）。 

电子邮箱：byjwbgs@126.com。 

联系人：柳辛，联系方式：0535-6916101。 

三、组织领导 

（一）要高度重视 

校纪委网站、微信平台是全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信息公开、新闻发布、政策阐释、民意倾听的主渠道、主

阵地，既是权威发布平台、宣传教育平台，又是各部门、单

位、院（系）交流展示工作的平台。各部门、单位、院（系）

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信息报送工作，将其作为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重要内容，切实发挥好廉政信息的宣

传教育作用，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氛围。 

mailto:byjwbg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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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指定专人 

认真做好党风廉政建设信息报送工作，既是一项基本工

作职责，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制度。各部门、单位、院（系）

要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工作。负责信息报送的人员要及时

全面地报送本单位工作进展的信息，要与校纪委宣传教育科

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了解和掌握校纪委网站关于信息报送的

新动向、新要求。 

（三）要保证质量 

各部门、单位、院（系）主要负责同志要对报送的每一

条信息从政策要求、内容质量、文字表述等方面严格把关，

要提高信息时效性、敏感度，认真编辑撰写；要加大经验类、

问题类信息的报送力度，既展示工作亮点，又反映存在问题，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要确保报送信息不出现任何形

式的泄密问题；要切实提高信息质量，做到主题鲜明、结构

简洁、标题提炼、文字生动，提升信息的综合价值和使用效

率。 

 

 

中共滨州医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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